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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前以解釋憲法聲請書（一）就本件聲請解釋憲法，茲說明所得稅法第42 

條及同法第39條之立法理由、舉例說明系爭函釋違反該等立法理由、並對照外國 

立法例，補充提出解釋憲法聲請書（二）如 下 ：

一 、 立法者已於所得稅法第42條明確揭示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立法理由 

係為避免重複課稅，然系爭函释適用之結果，乃迂迴地將該投資收益於「發放 

公司階段j 及 「獲配公司階段」，皆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下稱：營所稅），一 

方面變相地將投資收益納入稅基，一 方 面 產 生 重 複 之 結 果 ，已違反憲法第 

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

(一）投資公司獲配之所得稅法第42條投資收益係源自於國内被投資公司課稅 

後所得，倘若再次課稅，將過度剝奪營利事業努力經營成果：

依公司法第232條及第237條規定，公司组織有所得者，完納稅捐及提 

列法定盈餘公積後，方可分配盈餘，故公句所獲配之投資收益，係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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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内其他非免徵營所稅公司組織之課稅後所得。公司為擴展本業發展、 

多角化經營或純為投資理由等商業策略考量，需轉投資其他公司或將旗 

下部門單獨成立子公司營運，最終投資公司營運所得亦需透過盈餘分派 

方式回饋投實公司，倘就投資收益於不同營利事業間流轉時一再課徵營 

所 稅 ，將導致在多層投資架構之情況下，投資公司會遭受多次課稅，不 

利企業進行投資。舉例而言，耩■投資公司獾利新台瞥（下同）100萬時已 

課徵20°/。瑩所稅（即稅前所得100萬 ，課稅2 0萬 ，稅德盈餘80萬），嗣 

後稅後盈餘8 0萬再分配給投資公司時，倘又針掛投資公司獲配該投資收 

益課徽20%瑩所稅（即 16萬），則投資公司稅後淨得之授資效益僅為64 

萬 ，恐有過度剝耷營利事業努力經營成果之慮。

(二） 8 7年兩稅合一實施前，投資收益「免計入」所得額之立法意旨為避免重 

複課稅：

為避免投資收益於國内營利事業間流轉時，一再就同一來源所得課徵營所 

稅 ，我國於民國（下同）5 2年修訂所得稅法時，即於該法第4 2條明定「公 

司組織之營利事業，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股份 

有限公司組織者，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又69年修法時，第 

42條立法理由中更明確揭示投資收益免稅係為避免重複課稅（107年 12 

月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 聲證6 )，自不應以其他迂迴方式就被投資公司 

階段獲配之投資收益予以課徵稅賦。

(三） 8 7年兩稅合一實施後投資收益修正為「不計入」所得額課稅，更彰顯避 

免重複課稅之立法目的，即仍將投資收益排除於所得稅課稅之稅基外：

1 . 聲請人行為時（98年）所獲配之投資收益，其課稅規定係依86年底配 

合兩稅合一實施所修正之所得稅法第42條第 1項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 

業 ，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



計入所得額課稅』。… J 。其修正理由謂：「一 、在兩稅令'一之設算扣抵 

下 ，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 

稅 ，僅在最终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利審業所得稅〇」（107年 12 

月 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 聲證6 )。前述立法明確揭示營利事業間所獲 

配之投資收益，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所稅，並進一步修 

正為營利事業獲配之投資收益F不計入所得課稅』，即不列入營所稅稅 

基範圍，益證投資收益不予重複課稅之立法本意。

2 . 我國於歷次修法時已揭橥所得稅法第4 2條規定並非租稅優惠，而係避 

免重複課稅之展現，顯見財政部表示66年系爭函釋作成，乃基於避免 

雙重優惠之考量云云，並無法理依據，簡言之，國稅局以系爭函釋作為 

核課稅基之依據，將聲請人不應計入所得課稅之投資收益8,364,332,598 

元 ，透過抵減本可享有之核定虧損金額，變相地將該投資收益轉化為應 

稅所得進而核課税賦，顯牴觸投資收益僅在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 

次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立法意旨。

(四）迄今稅制偶有更迭，然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避免重複課稅意旨未曾改 

變 ，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仍秉持相同見解將投資收益排除於稅基之外：

有鑑於我國部分營利事業享有諸多租稅優惠，實質繳納稅額甚低，為維 

護租稅公平，確保國家稅收，並建立營利事業及個人所得稅負擔對國家 

財政之基本貢獻，故於95年施行「所得稅基太稅額條例，，要求營利事 

業應納之基本稅額，除課稅所得額外，應加計相關減免稅額予以核算基 

本所得額。該條例第7 條第1項規定應加計之減劳，所得，包含第1款依 

所得稅法第四條之一及第四倏之二規定停止讓徵所得稅之證券、期貨交 

易所得、及其他第2 至 7 款合於相關法令獎勵規定之免稅所得箅，但不 

包括所得稅法第42條獲配之投資收益及所得稅法第4 條之土地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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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聲 證 7 ) ，可 見 當 時 立 法 者 顯 未 將 「投 資 收 益 不 列 入 所 得 ，視為租

二 、

稅優惠政策，而係與土地交易所得有相同對待即為避免重趨課稅，故不 

計入所得稅之稅基中=此外，現行所得稅法第42條於 107年 1月 1 8日 

配合廢除兩稅^'一制度稍有修正，但修正後條文仍規定：「公司、合作 

社及其他法人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内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 

或盈餘，不計入所得額課稅。」，立法理由謂「本次廢除兩稅合一設算 

扣抵制度，僅修正個人股利所得課稅方式，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 

投資收益，仍宜維持僅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107年 12月26 

曰釋憲聲請書（一） 聲證6 )，時至今日，雖我國稅制有所更迭，然立 

法者就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避免重複課稅立場從未有改變。

(五） 綜上，所得稅法歷經多次修訂，然立法者對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之避免 

重複課稅意旨未曾改變，95年後施行的所得税基本稅額條例仍秉持相同 

見解將投資收益排除於稅基之外；惟系爭函釋不僅在無法律授權基礎之 

下 ，透過限制虧損扣除範圍之方式，變相將投資收益逕納入稅基，依該 

函釋調整結果將產生重複課稅之情形，更違反所得稅法對投資收益一貫 

認定應避免重複課稅之立法意旨，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第23 

條法律保留原則甚明。

所得稅法第39條跨年度盈虧互抵制度，其立法意旨係為避免所得變動性較大

之企業，相對租稅負荷較重，實為量能課稅原則體現，不容稅捐機關在無法律

授權下恣意限制適用範圍：

(一）租稅法定原則、量能原則及稅捐經濟原則為稅法之三大原則，其中量能原 

則不僅為租稅立法之指導理念，同時成為稅法解釋準則、漏洞補充之依據、 

裁量基準及違憲審查主要準則。量能課稅原則乃是基於憲法第七條平等權 

之要求，其量能指標包括所得、財產及消費。而量能課稅原則即要求個人



的稅捐負擔，應按照稅捐義務人可以給付稅捐的能力加以衡量。又德國聯 

邦憲法法院裁判，認為量能課稅原則係從平等原則導出此一原則，並承認 

此項課稅原則具有憲法上的效力根據，其見解為：「是否以及在何種範圍 

内 ，立法者在憲法上負有義務緩和或除去此種不平等之情形，乃應依據從 

基本法第3 條第 1項 （指平等權規定）所導出稅捐正義的要求的基準（立 

法者應受此基準的拘束），加以審查，因此課稅應取向於其經濟上的給付 

能力……」。（聲證8 ,頁28-29)，即為「量能乎等負擔原則具有雙重功能： 

首先為保障未具負擔能力或有限負擔能力者，免受稅課侵害（垂直正義）； 

其次，為具負擔能力者負擔程度，依其負擔能力與他人比較定之（水平正 

義）」。（聲證9 ，頁 153)

(二） 所得稅基於「稅捐經濟原則」，於稽徵技術上設計為年度稅（期間稅），原 

則上係以單一年度計算其負擔能力；然鑑於以年度為所得或虧損之計算凰 

期J 於稽徵技術上之設計，不能反映#利審業長期之管際瑩運結果•輿憂 

能锞稅原則精神不符，所以不但應予跨年度或胯期間之调整，而_&廡將其

調整之請求的法律地位論為權利，而非將其論為租稅優惠。（聲證10,頁 

685)。故各國立法多有跨年度虧損扣抵制度，作客觀淨所得原則調整，以 

正確衡量納稅義務人負擔能力。

(三） 參國外立法例，我國盈虧互抵制度首見於52年 1 月 2 9 日修正公布全文126 

條之第39條 ：「以往年度營業之齡損，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但公司組織 

之營利事業會計帳冊薄據完備，使用本法第七十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並如 

期申報者，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查帳核定之前三年内各期虧損，自本年純 

益額t 扣除後，再行核課。_)，允 許 「前三年虧損金額j 可於當年度扣除， 

9 8年為提高企業競爭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理，並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課 

稅能力的正確衡量，參照其他國家做法更進一步放寬為前十年。（聲證 U  )。



(四）由此可知盈虧互抵制度，旨在維持營所稅課徵之t 立性，避免營利事業（公 

司组織）因經營風險起伏之故，承受不符量能原則之稅捐負擔，損害其永 

續經營基礎，是其法律性質容為所得稅法賦予營利事業之法律上權利。此 

跨年度盈虧互抵之法律效果其實是在彌補修正年度課稅原則下所造成之悻 

離量能課稅原則之過苛結果，其性質也並非屬於租稅優惠。（107年 1 2月 

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 聲證2 , 盛子龍意見書，第 14-15頁 >  然税捐實務 

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在本件原審判決，對於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之法律性 

質（認定其為稅捐優惠規範）的看法，顯屬誤解。（聲 證 12,柯格鐘意見書， 

第 5 頁）

三 、 系爭函釋之適用結果，透過限制虧損扣除範圍，實質已對齡損年度所獲配之投 

資收益課稅，已悖離所得稅法第3 9條及第 42條規範精神：

(一）前述立法沿革已可窥知所得稅法第3 9條及第4 2條規範精神，下以釋例說 

明適用系爭函釋所造成之課稅效果：

1 .  案例背景：

A 公司與 B 公司為營運規模類似之公司，經營二年結果，其本業營業收 

入合計皆為2 5 0萬 元 ，營運成本及費用均為2 0 0萬 元 ，營業所得二年合 

計皆為5 0萬元。但進一步刮析 A 、B 公司各年度經營成果，發現 A 公司 

所得穩定，第一年獲利2 0 萬 元 、第二年獲利3 0 萬 ；但 B 公司所得變動 

性相對較大，致第一年齡損2 0 萬 元 ，第 2 年獲利7 0萬 元 。此外，A 、B  

公司每年皆有獲配不列入所得額課稅之投資收益8 萬 元 。

2.  表一為依所得稅法第3 9條及第4 2條規定之計算方式（即未適用財政部

6 6年系爭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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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未適用系爭函釋

A 公司 B 公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營業收入 100 150 100 150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 120 120 80

營業淨利（虧損） 20 30 (2 0 ) 70

盈1?互抵扣除額 — 一 — (20)

年度課稅所得額 20 30 0 50

課稅所得額合計 50 50

所得稅法第42條 

獲配之投資收益
8 8 8 8

說明：

A 公司一對每年都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而有營業獲利的A 公司而言，營業 

外投資收益並不計入所得額課稅1A 公司兩年合計的課稅所得還 

是 5 0萬元。

B 公司一根據所得稅法第39條及第42條規定，營業外投資收益不計入 

所得額課稅，而第一年度營業虧損20萬元，可於第二年度全額 

申報抵減，B 公司兩年合計的課稅所得與A 公司相同均為5 0萬 

元 ，方屬合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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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二為依財政部66年系爭函釋之計算方式

表二：適用財政部66年系爭函釋之不合理結果

A 公司 B 公司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營業收入 100 150 100 150

營業成本及費用 80 120 120 80

營業淨利（虧損） 20 30 (2 0 ) 70

盈虧互抵扣除額 — 一 一 (12)

年度課稅所得額 20 30 0 58

課稅所得額合計 50 58

所得稅法第42條 

獲配之投資收益
8 8 8 8

說 明 ：

根據系爭函釋，B 公司第一年銷售應稅的貨物或勞務之申報虧損20萬元， 

應該先抵減投資收益S 萬元之後，以剩餘的虧損12萬元，申報為第二年 

的盈虧互抵扣除額。因此，B 公司兩年合計的課稅所得額就變成58萬元， 

大於A 公司的50萬元，其中差異的8 萬元，就等同於將B 公司第一年的 

投資收益8 萬元，從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的「不計入所得額課稅！，變成 

了「應課稅的所得！。適用該函釋結果竟使投資收益镘為100%課稅所得， 

致該投資收益於投資公司陏段亦須锞激杳所稅，有違所得稅法第42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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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旨，另亦致所得變動大之B 公司相對稅# 較 重 ，不符所得稅法第39 

條規範褚神。

(二)综上，實務擔心若不將所得稅法第39條第 1項但書作上述限縮解釋，亦即 

將在後面年度進行跨年度盈虧互抵時，將該筆轉投資獲配股利或盈餘重新 

在擬進行盈虧互抵之後續課稅年度加回來，會使納稅人享有雙重過度租稅 

優惠之說法，根本就是誤解上開相關規定之規範精神或是刻意地曲解法律 

意旨而指鹿為馬。反 之 ，系爭函釋操作之結果，將該筆轉投資獲配股利或 

盈餘重新在擬進行盈虧互抵之後續課稅年度加回來，將不計入所得之投資 

收益透過龄損扣抵金額之減少，轉化為應稅所得，實質上已將兩稅合一法 

制 下 「避免並消除經濟上之實質雙重負擔j 之效果打折，且此加回之步驟 

實質上又進一步產生違法限制納稅義務人盈虧互抵權利之結果，反而會產 

生同時悖離所得稅法第39條及第42條兩個法律規定規範精神之結果，亦 

即會造成對納稅義務人權利之違法雙重侵害（107年 12月2 6 日釋憲聲請書 

(― )聲證 2 ，盛子龍意見書，第 I5 頁）。

、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亦對所得稅法上跨年度盈鲂互抵所設之限制，作出幾個

重要性的判決，參其判決論述可得出下列司法審查準則（107年 12月2 6 曰釋

憲聲請書（ 一 ） 聲證2 盛子龍意見書，第8-9頁） 。

(一） 在跨年度盈虧互抵之規範要如何具體設計，基本上涉及憲法上法安定性原 

則與租税實質正義原則之調和，這必須由具有民主正當性之立法者作充分 

衡量。因此，這是屬於必須保留給立法者自己決定之國會保留之範圍，亦 

即屬於嚴格之租稅法律主義適用之範圍8

(二） 針對立法者在跨越不同課稅年度盈虧互抵之規範形成，立法者有之形成自 

由有寬嚴之別。例如在跨年度盈虧互抵究竟可以適用幾年之立法形成，承 

認立法者有比較寬廣之形成自由。亦即僅適用密度較低之咨意禁止原則予



以審查。

(三） 至於在哪些收入項目可以適用盈虧互抵之規範形成，則必須嚴格遵守體系 

正義，貫徹衍生自客觀淨所得原則之盈虧互抵之體系基本規則，不得將特 

定收入項下產生之齡損排除在盈虧互抵之範圍之外。除非其相對於其他收 

入項目，在典型生活經驗下，有特別容易成為租稅逃漏或規避工具之高度 

風險。（107年 12月2 6 曰釋憲聲請書（一）聲證2 盛子龍意見書，第8-9 

頁）

(四） 倘以該德國司法審查準則以檢視我國66年系爭函釋，可知立法者已明確 

將投資收益排除於稅基外，然系爭函釋在無其他法律授權下，要求特定收 

入 （即投資收益），須先抵減盈虧互抵金額，除已牴觸母法規定外，更以 

公司獲配投資收益之年度係營運虧損或獲利，為差別待遇判斷標準，不僅 

逾越租稅法定主義，亦違反平等原則。

五 、 結論：

<一>系爭函釋係於66年發布，所得稅法第42條文已於69年後之歷次修法理 

由明確揭示投資收益不計入所得課稅，僅在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所 

稅之立法意旨，自不應以其他方式迂迴重新列入當年度或以後年度所得額 

課稅。況且虧損扣抵制度係為保障所得變動性較大之公司，能同其他獲利 

穩定公司，於營運期間負擔合理及平等之稅負，實不應以一紙函釋恣意限 

制 。

(二} 查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下稱：納保法）於 105年 1 2月2 8 日公布，並於公

布一年後（即 106年 12月2 8 日）施 行 ，本次立法重點即在於，量能課稅

原則以及租稅法律主義之體現，此可參照納保法第5 條規定：「納稅者依其

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另納保法

第3 條第3 項規定：「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僅得解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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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原意、規範執于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細節性事項，不得增加法律所未 

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此外，納保法第9 條第3 項更明文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無違反法律之規定、意旨，或增 

加法律所無之納稅義務，並得委託外部研究單位辦理 。」（聲證13)，更顯 

見立法者為杜絕實務以未有法律明確授權之函釋或函令增加人民租稅義務 

或限制人民之財產權，實為法治國原則之實現。

(三） 综上，財政部核定聲請人99年營所稅案件，援引無法律授權之66年系爭 

函釋，致聲請人遭補繳鉅額稅款逾8 億 元 ，除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範意 

旨扞格，更牴觸憲法第19條租稅法定主義及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亦違 

反憲法第7 條 「平等原則」揭示之「量能課稅原則、租稅公平」。聲請人懇 

請作為憲法守護者之大法宫本於職權予以宣告該函釋違憲，方能維護租稅 

公平及人民財產權保障之基本原則。

六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聲證7 :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全文。

聲證8 :陳清秀，稅法總論，2012年 10月七版，第28-29頁 。

聲證9 :盈虧互抵與納稅者權利保護，葛克昌，月旦法學雜誌，2018年 5 月，第276 

期 。

聲證10 :黃茂榮教授著，「公司之合併及其虧損的扣除權j 乙文，收錄於氏著，稅 

法總論（第一冊），2002年 5 月初版，第685-686頁 。

聲證 11 :所得稅法第39條條文規範沿革。

聲證12 :學者柯格鐘意見書。

聲證 13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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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翁朝棟

聲請代理人：林瑞彬律師

賴永發會計師


